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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誠信經營規範 

 

108.11.14 第9屆第10次董事及監察人聯席會議審議通過 

108.11.26 農水字第1080732778號函同意辦理 

 

第 一 條  財團法人中正農業科技社會公益基金會（以下簡稱本法人）

為建立誠信經營文化，依財團法人法第二十四條第二項規

定，訂定本誠信經營規範。 

第 二 條  本法人遵守法令並本於廉潔、透明及負責之經營理念，制

定以誠信為基礎之政策，建立良好之風險控管機制，以創

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。 

第 三 條  本法人應遵守誠信經營之政策，董事會與管理階層應積極

落實誠信經營政策，並於內部管理及經營活動中確實執行。 

第 四 條  本法人應本於誠信經營原則，以公平及透明之方式進行活動。 

第 五 條  本法人不得以通謀、詐欺或其他不正當手段，將財產移轉

或運用於捐助人或其關係人，或由捐助人或其關係人擔任

負責人、董事、監察人或經理人之營利事業。 

第 六 條  本法人之董事、監察人、執行長及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

受僱人、受任人，於執行職務時，應遵守下列規定： 

（一）不得要求、期約或收受賄賂或其他不正當利益。 

（二） 不得假借職務上之權力、機會或方法，圖利本人或關

係人。 

（三）有利益衝突者，應自行迴避。 

第 七 條  本法人應就高風險之經營活動，建立有效之會計制度及內

部控制制度，並檢討誠信經營政策及推動情形。 

第 八 條  本法人應於網站內揭露誠信經營規範之內容，並定期向董

事及受僱人、受任人傳達誠信之重要性。 

第 九 條  本誠信經營規範經董事會通過後，報請主管機關備查後實

施。修正時，亦同。 


